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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規劃方向作業流程圖 

 教師將升等相關 
資料送系辦公室 

系承辦人員檢核資料 

 
系教評會委員審閱資料並就「教
學」、「研究」、「服務與輔導」是否
符合院訂申請升等門檻細項及標

準進行審核 

 符合資格 

通知教師升等案未達送審標準 

不符合資格 

專門著作由院辦理外審 

 

外審意見回覆 

系教評會委員審閱資料後，「研
究」依外審結果計算成績，「教
學」、「服務與輔導」成績，依院
訂細項及評分標準進行評分 

 

外審通過 

通知教師升等案未達推薦標準 

外審未通過 

達推薦標準 

 

院教評會委員審閱資料後，「研究」
依外審結果計算成績，「教學」、「服
務與輔導」成績，其中 50%為系所教
評會評分之成績，50%由院教評會委
員依院訂細項及評分標準進行綜合

評分 
 

1.通知教師升等案未達推薦標準 
2.得依申覆案處理原則提出申覆 

未
達
推
薦
標
準 

 

校教評會委員審閱資料並就「 
研究（依外審結果）」、「教

學」、「服務與輔導」進行綜合
考評 

 

報教育部請領教師證書 

達推薦標準 

達通過標準 

1.通知教師升等案未達通過標準 
2.得依申覆案處理原則提出申覆 

未
達
通
過
標
準 

請升等教師
進行報告 

得請升等教
師進行報告 


